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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0571-85314759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2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4月20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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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杭州富士电子设备厂

杭州明宇花边有限公
司

临安齐美电缆有限公
司

杭州凯爵服饰有限公
司

浙江杭鑫物资有限公
司

杭州新力家具有限公
司

杭州桃北实业有限公
司

浙江万通交通建设有
限公司

杭州永泰纺织有限公
司

杭州世帛时尚家纺有
限公司

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
司

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
限公司

杭州信柯达工贸有限
公司

杭州恒翔纺织有限公
司

杭州卫伟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
司

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东大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杭州伊飞园艺工程有
限公司

浙江得力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杭州衣圣服饰有限公
司

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杭州乐安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
限公司

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
有限公司

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

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
司

杭州华康实业有限公
司

杭州金马布艺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4月20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6196351349201210028

6196351349201210028

6196351349201210029

6196351349201210028

20141233100281

20141210100277、20141210100480

6170271301422012601、6170271301422012601-2、6170271301422012601-3、
6170271301422012601-4

61702712322014095、61702712322014096、61702712322014097、
61702712322014098、61702712322014099、61702712322014100

20141230100591

6170271225201406、6170271225201405、33003010030948、
617027923020131444、617027923020131443、61702712302013378、
61702712302013377、61702712302013376

20151230101213、20151230100593、20151230100594、201592300352、
20151230100295、201592300153

61702712302015007、20151230100787、20151230100638、20151230100492、
20151230100256、201592300163、20141230100570、20141230100562

xc61708112332014064

20151230100247、20151230100307、20141230100638、20141230100509、
20151230100615、20141230100865、20141230100494、20141230100508、
20151230100306

xc61709312332015100、xc61709312332014080、xc61709312332014081、
xc61709312332014082、xc61709312332014083、xc61709312332014079

20141233100920、20141233100921、20151233100356、20151233100755、
20151233100756、20151233100757

20151233100019

20141230100632、20141230100643、20141230100659、20141230100784

xc61702712322014123、xc61702712322014124、xc61702712322014125、
xc61702712322015134、xc61702712322015135

xc61702712322015140

20141232100645、20141232100646、20141232100767、20141232100730、
20151232100753

20141230100711、20141230100712

20141230100977、20151230100346

XC61704312302014466、XC61704312302014483、XC61704312302014536

20141232100371、20141232100386、20141232100395、20141232100540、
20141232100563

20141230100366、20141230100387、20141230100388、20141230100419、
20141230100473、20141230100474、20141230100505、61702712302013672、
61702712302014219、61702712302014220、61702712302014221、
61702712302014222、

20141230100329、20141230100330、20141230100331、

20141232100685、20141232100686、20141232100733、20151232100055、
20141232100335、

20141230100763、20141232100762、20151230100087、20151230100088、
20151230101485、20151230101486

61708212302013431、61708212302013432、61708212302013697、
61708212302014245、61708212302014246、61708212302014260、
61708212302014276、61708212302014367

XC2014（1230）083、XC2014（1230）122、XC2014（1230）116、XC2014（1230）
115、XC2014（9230）321、XC2014（1230）149

担保合同编号

6196351349666201210028-1、6196351349666201210028-2、
6196351349666201210028-3、6196351349888201210028-1、
6196351349888201210028-2、6196351349888201210028-3

6196351349666201210028-1、6196351349666201210028-2、
6196351349666201210028-3、6196351349888201210028-1、
6196351349888201210028-2、6196351349888201210028-3

6196351349666201210029-1、6196351349666201210029-2、
6196351349666201210029-3、6196351349888201210029-1、
6196351349888201210029-2、6196351349888201210029-3

6196351349666201210028-1、6196351349666201210028-2、
6196351349666201210028-3、6196351349888201210028-1、
6196351349888201210028-2、6196351349888201210028-3

20140281ZRRBZ2、20140281DY1

20140277ZGEDY1、20140277BZ2、20140277ZRRBZ3、
20140277ZRRBZ4、20140277ZGEDY5、20140277ZGEDY6、
2014048BZ1、20140480BZ2、20140480ZRRBZ3、20140480ZRRBZ4、

6170271301422012001

61702712322014046、61702712322013175、61702712322014095

20140591DY1、20140591ZRRZGEBZ4、20140591ZRRZGEBZ3、
20140591ZRRZGEBZ2、

6170271225201406、6170271225201406、2013-LC-003、
6170271225201405、33003010030948、617027923020131444、
617027923020131444、617027923020131443、617027923020131443

20151139ZGEBZ1、20151139ZRRZGEBZ3、
20151139ZRRZGEBZ2、20150581ZGEBZ、20150008ZGEBZ1、
20150295ZGEDY

20150092ZGEBZ1、20150009ZRRZGEBZ3、
20150009ZRRZGEBZ2、20150092ZGEBZ2、20150009ZGEBZ1、
20140570ZRRBZ2、20140570BZ1、20140570ZRRBZ3、
20140562ZRRBZ3、20140562BZ1、20140562ZRRBZ2

xc61708112332014064

20150247ZGEBZ4、20150247ZGEBZ5、20150247ZRRZGEBZ1、
20150247ZRRZGEBZ2、20150247ZRRZGEBZ3、
61709012302014043、61709012302013440

xc61709312332012018、xc61709312332014079、
xc61709312332014080、xc61709312332014081、
xc61709312332014082、xc61709312332014083、xc61709312332015100

61702712332014032、20140920ZGEBZ、20150731ZGEDY、

20140019ZRRZGEBZ2、20140019DY

20140632ZGEBZ1、20140632ZRRZGEBZ2、20140607ZGEBZ、
61702712302013585、61708812302013733

xc61702712322014123、xc61702712322012709、
xc61702712322013152、xc61702712322015134、xc61702712322015135

xc61702712322015140、xc61702712322013144

20140645BZ1、20141232100645、20140645ZRRZGEBZ2、
20140645ZRRZGEBZ3、20140645ZRRZGEBZ4、20140646BZ1、
20141232100646、20140767BZ、20140730BZ1、20141232100730、
20150753ZGEDY

61702712302013613、20140711ZRRBZ1、20140711ZRRBZ2、
20140711ZRRBZ3

20140977BZ、20150346BZ、61702712302013687、61702712302013687

XC61704312302014466、61704392302014204、
XC61704312302014483、XC61704312302014536

617027923020131894-1896、61702712322013023、6170279230201431、
20140386ZGEBZ1、20140386ZRRZGEBZ2、61702792302014110

61702712302013388、617027923020132084-2087、6170279230201432、
20140473ZGEBZ、20140473ZRRZGEBZ2、61702712302013399

61708212302011388、20140331ZRRZGEBZ2、
20140331ZRRZGEBZ3、61708212302011387、20140331BZ1

61708212322014003、61708212322014003、20150055ZRRZGEDY1、
20150055ZRRZGEDY2、20140733ZGEDY

61708212302014039、61708292302014320、20140762ZGEDY、
20150087ZGEDY、20151485ZRRZGEBZ3、20151485ZRRZGEBZ4、
20151485ZGEBZ2、20151485ZGEBZ1

61708212302012692、61708212302014260、
617082923020131236-1237、61708212302013697、61708212302014307

XC2014（1230）083、XC2013（1230）139、XC2014（1230）115、XC2012
（1230）108、XC2014（9230）321、XC2014（1230）149

本金

1,198,401.65

998,474.71

966,844.23

1,599,094.57

6,493,718.06

324,162.99

410,000,
000.00

279,984,
553.33

14,840,730.88

33,972,055.85

97,304,805.55

135,072,
933.44

2,999,990.00

87,513,568.78

19,925,712.65

109,313,
732.29

29,996,724.22

107,896,
662.01

24,997,353.38

18,899,454.53

68,853,224.24

49,999,987.28

49,998,910.35

11,944,032.45

232,833,
663.37

98,416,739.14

59,396,477.80

70,900,000.00

64,170,000.00

39,381,091.46

-

欠息

536,956.34

445,741.87

555,929.09

716,515.28

1,936,255.05

1,750,420.12

83,092,965.37

75,687,262.97

3,394,423.45

19,735,592.16

19,620,779.33

24,126,106.16

885,013.53

13,430,845.40

7,459,015.08

15,056,381.55

5,907,942.82

19,765,919.93

4,636,299.95

2,901,990.13

10,954,171.14

8,146,800.62

7,244,233.81

6,533,131.81

63,661,052.37

28,050,051.01

10,179,167.33

11,173,773.34

8,283,921.46

13,301,936.10

4,369,718.66

担保人

杭州凯爵服饰有限公司、杭州明宇花边有限公司；蔡腾芳、康
叶萍、缪建明、陈筱园、张国明、莫彩仙

杭州凯爵服饰有限公司、杭州富士电子设备厂；蔡腾芳、康叶
萍、缪建明、陈筱园、张国明、莫彩仙

临安申瑞电缆有限公司和临安市玲珑永久密封件厂；章树
生、林小良、戴林杰、毛丽君、王妙珍、戴鸣

杭州富士电子设备厂、杭州明宇花边有限公司；蔡腾芳、康叶
萍、缪建明、陈筱园、张国明、莫彩仙

金信苗、郦春英

新通力工业有限公司、吴晓琳、朱宵靖、浙江电通资讯有限公
司

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抵押

杭州云都置业有限公司土地抵押、陈柏鸣、郝万龙、金江东、
李校荣、孙云球、汤建祥提供个人保证

马鞍山南方嘉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房产抵押、陈永祥、陈永
林、陈永根提供个人担保

由杭州春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俞中伟、王莉丽
提供个人担保

由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提供房地产抵押，由杭州红剑聚酯
纤维有限公司、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浙江红剑贸
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诸利凤、周凤剑提供个人担保

由浙江红剑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益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诸利凤、周凤剑提
供个人担保

安徽新都建设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永泰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旭阳针织有限公司、莫金欢

杭州龙达差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杭州恒翔化工有限公司，陆
永恩，陆永庆，陆仲恩

杭州华泰纺织有限公司、余水金、沈卫锋、沈士良、沈卫伟

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上海中易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任文达、任秀贵、任成臣、洪燕方

任文达、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

大自然控股集团杭州进出口有限公司、宋祖良、浙江翔盛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大自然科纺染整有限公司、浙江东宏进出
口有限公司、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

郑东、陈美娣、杭州萧山天艺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得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谢利华、陈丁宁

施锡尧、杭州萧山哥得曼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浙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盛和居发展有限公司、汇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跃泉、顾
卓苹、严焕贤

谢利华、孙毅、陈跃泉、江盛和居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杭州钱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
秀玲、陈跃泉

杭州来氏铸造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永利链业有限公司、韩幼
英与孙志乔个人房产抵押、追加韩幼英与孙志乔个人连带责
任保证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沈东明、沈叶贞、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
限公司最高额抵押

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沈东明、沈叶贞、杭
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安徽华东空间结构有限公司最高额抵
押

浙江永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房产抵押，傅华东、傅裕仁提供
个人担保，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傅华东、傅裕仁提供个人担保，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杭州永翔纺织有限公司提供工业用地抵押

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阿克苏永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杭
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傅华东、傅裕仁提供个
人担保，杭州萧山永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房产抵押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威远化工
有限公司、杭州银河线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黄亚明、喻华康
提供个人担保

杭州金马布艺有限公司、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马国伟、陆
素芳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28日

（2017）浙0191民初623号
周来明：本院受理原告胡林袁诉被告沈雅洁、周

来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6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657号

孙子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恒仁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与被告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孙子
文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91 民初 365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572号
朱建华、王伟芳：本院受理原告方秋强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5日9时
30分于本院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033号

陈明强、凌根：本院受理原告周史林诉被告陈明
强、凌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三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418号之一
田旌：本院受理原告于声龙诉被告田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22民初24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田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
丁声龙借款5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2月15日起按
月利率 2%计算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止的利息 38000
元，合计88000元；二、被告田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丁声龙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2000元，由被告田旌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449号

范振法：原告吴庆林为与被告范振法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212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515号

李伟：原告蒲义为与被告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12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058号

宁波光度进出口有限公司、刘思强：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汉光照明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光度进出口
有限公司、刘思强（2016）浙0204民初7058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
初70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